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2019年面向社会引进编制外高层次人才安排
一、报名及资格审查要求

（一）报名时间

报名时间不限

（二）报名要求

填写《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面向社会引进编制外合同制高层次人才报名表》（附件2）和《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应聘岗位人员信息采集表》（附件3）发送至2085447703@qq.com邮箱。

（三）资格审查时间

学校依据长春市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引进编制外合同制高层次人才的相关项目及要求，对资格审查。

（四）资格审查地点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楼人事处（504室）。

（五）审查内容及要求

1.审查内容

①本人身份证；

②毕业证和学位证；

③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④有高校工作经验或企业工作经验的还需提供职称证；

⑤业绩、科研成果、获奖、任职经历等材料清单及佐证材料（复印件）。

2.审查要求

①所有审查材料需提供A4纸复印件，请按审查内容顺序装订成册（可参看《资格审查材料目录册》（附件4）），竖版左侧装订，并提交信息采集表；

②参加我校面试人员，资格审查当天返还身份证原件，面试当天必需携带，无证件不得参加面试；

③国外毕业的面试人员，学历学位证书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供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④原件材料需与所有上交复印件一并提交进行审查，审查完毕当即返还。

二、面试及时间安排

考核采用面试方式，一人一议，面试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三、纪律及监督

（一）引进及招聘工作，全程由学校纪检部门参与监督。

（二）考官、工作人员、监督人员凡与参加面试人员有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按照国办发〔2002〕35号文件规定实行回避。

（三）对违反面试纪律规定的人员，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取消面试资格等处理。

（四）对违反面试纪律规定，失密、泄密、徇私舞弊的考官、工作人员、监督人员按有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四、面试结果
面试考核结束后，学校人事处根据面试考核结果确定拟聘人选。如果某岗位的所有面试者面试均达不到要求，则取消或暂缓该岗位的招聘。

学校校长办公会根据人事处提交的拟聘人选结果确定进入体检环节人选。

五、体检与复审
（一）体检

体检工作由学校组织在指定的医院进行。体检标准参照修订后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并结合学校实际用人需求情况确定，体检合格者方可被录用。

资格复审

我校将组织对拟聘人员所提供的资料是否与公告表公布的岗位条件要求相符进行复审，资格复审合格人员进入公示及聘用环节。

六、公示

经体检资格复审及考察合格的，确定为拟聘用人选，在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网站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七、聘用

根据公示情况，研究决定拟聘用人选，为拟聘人员办理聘用手续，并在公示结束后，学校在聘用人员到单位报到1个月内与其签订聘用合同，并约定试用期3-6个月，试用期满合格的，按期转正；试用期考核不合格或者试用期内发现不符合招聘岗位条件的，取消聘用。

八、说明

未尽事宜由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人事处负责解释。

